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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7.12段規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每年向其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不
少於經審核除稅後淨收入之90%作為股息。

管理人之政策乃是於每個財政年度，向基金單位持有人分派相等於領匯可分派收入總額100%
之款項。根據信託契約，領匯在任何情況下均須確保，於每個財政年度分派予基金單位持有人作
股息之款項不得少於可分派收入總額之90%，另加管理人酌情決定為可予分派之任何額外款額（根
據領匯之會計政策，包括資本）。基金單位持有人應收之可分派收入總額，因有資本開支等項目，
可能會超出領匯之全部現金。因此，分派或需從出售資產所得之現金及／或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守則取得之借貸中撥付。倘領匯之總借貸達到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規定之借貸限制，而
領匯並無充足現金進行分派，則分派將予累算直至產生充足現金流量進行該等分派為止。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守則規定管理人及受託人須確保，用作當時為領匯持有房地產及其他資產之各公司
須按其註冊成立之有關司法管轄區之法律及法規，於每個財政年度向領匯分派該公司所有此等收
入。

就上述分派目的而言，根據信託契約之條款，「可分派收入總額」為基金單位持有人應佔領
匯及受託人以信託方式代表領匯擁有之各間附屬公司於有關財政年度之綜合經審核除稅後純利為
基礎，並作出調整以撇除有關財政年度損益表錄得之若干調整（定義見下文）之影響。

「調整」指：(i)未變現物業重估收益之影響，包括撥回減值撥備；(ii)負商譽（計入）；(iii)出售物
業之變現收益；(iv)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v)有關物業重估變動之遞延稅項支出／抵免；及(vi)
其他重大非現金收益，以上所述情況均於有關財政年度計入損益表。

假如現金無缺及一般業務需求又許可下，管理人有意分派其可分派收入總額之100%。此外，
在遵守了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所訂明之資本負債水平之前提下，管理人亦有權酌情分派相等
於任何未變現物業重估虧損及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為上限之任何金額，或酌情分派任何其他額外
款額。

領匯之初步分派政策為每年分派兩次，即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分
派。分派於年終及中期業績公佈後短時間內支付。董事預期，期中及期末分派將分別於每年十二
月及八月支付。領匯於上市日後之第一次股息將為自上市日起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之
股息，並將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底前支付。

向基金單位持有人作出分派將以港元宣派及支付。此外，管理人或採用其認為適當之規定，
使基金單位持有人就領匯作出之任何分派進行再投資，以換取新基金單位，但是基金單位持有人
不會被強迫收取基金單位以代替現金分派。根據現行之香港稅法，分派毋須預扣或扣除香港稅項。
按稅務局現行慣例理解，領匯所作之分派毋須在香港繳納稅項。基金單位持有人應就其特定稅務
狀況，諮詢其專業顧問之意見。

有關上市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所作
之分派，請參閱本發售通函「分派聲明」一節。




